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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：
当前 ，

理论界和 实务界对法 官司 法礼仪并未 引起足够的重视 。 对司 法礼仪

的涵义进行解读是研究法官 司法礼仪的前提与基础 。 在符号学视野下 ，

法官 司法礼仪表

现为 法袍 、 法徽、 假发 、 法槌 、 判 决书 、 法庭物件的 位置等 内 容 。 在认识上 ，
存在不 少

误 区 。 在 实践 中 ，
存在

一 些 困境 。 为此
， 有必要对法官司 法礼仪进行良性建构 ，

即构建

起顺应现代 司 法要求 ，
符合本土司 法礼仪文化特点 ，

体现 中 国特 色 法制文化的法 官司 法

礼仪架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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拥有五千多年历史 的 中 国 ， 既古老又文明 ， 被世界誉 为
“

礼仪之邦
”

，

自古 以来 ， 就有着尊重他人 、 遵守礼貌 、
讲究礼仪的优 良传统 ， 并为中华民

族世世代代所继承 。 《左传 》 讲 ：

“

礼 ，
经国家 ， 定社稷 ， 序 民人 ， 利后嗣

者也 。

”

？ 孔子主张
“

为国以礼
”

？
， 他把礼作为治国安邦的基础 。 司法活动

虽然是
一

种社会活动 ， 但是十分特殊 ， 它具备 自 己特有的且符合司法规律的

特色礼仪——司法礼仪 。 作为一种司法程式性要求 ， 司法礼仪不仅指引着司

法主体在司法活动中 的行为态度和方式 ， 成为司法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

分 ，
而且由于司法礼仪的符号特征和表意功能 ， 日渐成为法院文化的

一

个重

要表征 ，
展现出其特有的魅力与独到的作用。 但 目前我 国法学界和实务界对

司法礼仪的研究尚未予以足够的重视 ， 对法院文化的关注也偏于宏观层面。

本文意图从符号学的视角对司法礼仪制度进行研究 ，
以期为我国法院文化建

设的发展提供一些新思维 。

—

、 源流与比较 ： 司法礼仪的历史变迁

司法礼仪是司法过程 中所具有的礼仪 ， 是司法职业伦理的理性体现 。 可

以说 ， 自 司法活动产生那天起 ， 司法礼仪就相伴而生 。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

中 ， 司法礼仪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演绎着不同时代 的司法尊严和理性 。

（

－

）
中国传统法文化语境下的司法礼仪

在中 国传统文化中 ， 最早的
“

礼
”

和
“

仪
”

是分开使用的 。 在中 国古

代典籍当中 ，

“

礼
”

蕴含着政治制度 、 礼物 、 礼节与礼貌四层涵 义 ，

“

仪
”

具有法度与准则 、 外表与容貌 、 礼节与仪式三层涵义 。 从本质上看 ， 我 国古

代的
“

礼仪
”

更侧重于政治体制上的道德教化 。 在 我 国传统司法 中 ，
以

“

性能别曲直
”

的神兽獬豸 （俗称独角兽 ） 为图腾 。 《晋书
？ 舆服志 》 云 ：

“

或说獬豸 ， 神羊 ， 能触邪佞 。

”

《异物志》 云 ：

“

北荒之中有兽 ， 名獬豸 ，

一角 ， 性别 曲直 。 见人斗 ， 触不直者 。 闻人争 ，
咋不正者 。 楚王尝获此兽 ，

因象其形 ， 以制衣冠 。

”

王充 《论衡
？

是应篇 》 云 ：

“
一

角之羊也 ， 性知有

罪 。 皋陶治狱 ， 其罪疑者 ，
令羊触之 ， 有罪则触 ，

无罪则不触 。 斯盖天生
一

① 《左传 ？ 隐公十 一年 》 。

② 《论语
？

先进 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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角圣兽 ， 助狱为验 。

”

？ 在 中 国传统法文化中 ， 有独角兽断案 、 血祭神判 、

有盟诅神判 、 鬼师等司法礼仪 。 中 国远古时代 ， 据说是虞舜时期的皋陶为我

们 留下一个著名 的神判传说
——

用独角兽断案 。 东汉哲学家王充所著 《论

衡》 的 《路史
？ 余论四 》 记载 ：

“

皋 陶之时 ， 有解者如羊而
一

角 ， 青色 四

足 ， 知性曲直 ， 识有罪 ， 能触不直 。 皋陶跪事之 ， 治狱罪疑者 ， 令羊触之 ，

故天下无冤 。

”

② 在夏代 ，
记载启 的 臣子孟涂行巫断狱的

“

血祭神判
”

； 在

商朝 ， 卜辞中有
“

占 卜 神判
”

治狱的 卜 文 ； 在西周时期 ， 有盟诅神判 的记

载 。
③ 在我国少数民族的习惯法 中 ，

也盛行着各种各样的神判 ， 譬如贵州的

水族通过
“

鬼师
”

的仪式活动 ， 用线 、 米等生活物品来裁定案件的是非对

错 。 根据我 国历史的记载 ，
少数民族神判仪式常见的是以嚼米 、 上刀梯 、 扎

手 、 火 中取物 、 装袋 、 踩炽铁 、 捞油等为表现形式的 。

（
二

）
古代司 法官 员视野下的司法礼仪

对古代司法官员的司法礼仪 ， 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： 首先 ， 从古

代司法官员 的司法仪式来看 ， 大多是用仪式来体现的 。 譬如 ： 《周礼 》 的

“

五礼
”

④
。 在古代 ， 具有与法槌类似功能 的是

“

惊堂木
”

，
其雅称为

“

气

拍
”

、

“

怒棋
”

与
“

醒 目
”

， 审案时可适时拍桌来威慑受讯人 。 另外 ， 我 国

古代司法中 的
“

秋冬行刑
”

司法仪式 ， 就是受
“

谶纬五行
”

、

“

天人合一
”

等司法 自然化思想影响形成的制度化司法仪式 。 其次 ， 从古代司法官员办案

建筑来看 ， 我国古代的衙门大堂既是处理政事的地方 ，
也是 审理案件的场

所 ， 所以审理案件被称为
“

坐堂问案
”

。 古代衙 门大堂堂上高悬
“

明镜高

悬
”

、

“

公正廉明
”

之类词句 的牌匾 ， 主要意思是表明 自 己 的廉明 和清正 ，

堂下两侧
一般竖着

“

回避
”

、

“

肃静
”

的虎头牌 。
⑤再次 ， 从古代司法官员的

① 王充 ： 《论衡 ？

是应 篇》
，

《百 子全 书 》 岳麓书 社 1 9 9 3 年第 1 版
， 第 3 3 8 9 

－

3 3 9 0

页 。

② 何瑛
：

《 巫术对 中 国 传统 法律文 化 的 影 响 》 ，
载 《 西北政法 学 院 学 报 》 2 0 0 0 年

第 4 期 。

③ 杜文 忠 ： 《 神 判起源考 略》
，
载 《 思想战 线 》 2 0 0 2 年第 6 期 。

④ 五礼
， 指 吉 、 凶

、
军

、
宾 、 嘉 。

⑤ 由 于古代建筑 留存 至 今 甚少 ， 参考资 料 不 多 ， 虽 然在 戏 曲 舞 台 布 置 中有 所反

映
， 评书 小说 中 也有 些许 描写 ，

但并不全面 。 对此 ，
笔 者对古代衙 门 的描述 主要参考 了

郭 建等人 的 大作 。

； 2 3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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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务来看 ， 行政官员兼理司法 。
？ 从古代司法官员 的服饰来看 ， 我国古代行

政官员的服饰与司法官员 的服饰是
一

致的 。 但也有个别朝代司法官员的服饰

不同于他在行政时的服饰 。 据 《晋书
？ 舆服志》 、 《后汉书

？ 舆服志 》 载 ，

楚王 、 后汉 、 清朝衣服所绣图案为獬豸 ， 并且在坐堂问案时要按规定着装 。

复次 ， 从古代司法官员 的行为来看 ， 在礼仪方面分为处处讲究
“

大老爷
”

的威仪和 自 身不得有失仪之处两个方面 ； 最后 ， 从古代的司法官员 的司法文

书来看 ， 引人注 目的是四六体的词藻和妙语连珠的妙判 ， 在语言的使用和格

式方面都有
一

定的规定与要求 ， 尤其是正式文书的批点都要用朱笔 ， 落款要

加盖象征权力的朱红官方大印 。 否则 ， 就算为坐堂失仪 ， 并给 自身带来不必

要 的麻烦 。
②

（ 三 ）
．

当代中 国法官视野下的司法礼仪

在当代中国 ， 司法礼仪主要体现在器物层面 、 行为层面 、 制度层面 、 观

念层面四个方面 ：

1
． 法袍 、 法官服 、 法槌 、 法桌法椅 、 司法建筑 、 标志装饰物 。 这是司

法礼仪的器物层面 。 从 2 0 0 0 年开始 ， 我 国对法官服装进行了改革 ， 用黑色

的法官西式制服取代了军警式的大盖帽和肩章 ， 用胸前佩戴的天平华表徽章

作为国家审判权的标记 ，
开庭穿的黑色法袍则蕴含着严肃与深沉之意 。 这些

器物充分说明 了我 国法院和法官不是政府意志的执行者或专政机器 ， 而是我

国宪法和法律的捍卫者 。 从 2 0 0 2 年 6 月 1 日起 ， 人民法官在审判活动中开

始使用法槌 。 另外 ， 人民法院的建筑设计与装饰艺术也是司法仪式的外在

体现 。

2
． 法官的行为举止 。 这是司法礼仪的行为层面 。 2 0 1 0 年 1 2 月 修订后

重新发布的 《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 》 第 2 4 条规定 ：

“

坚持文明司法 ， 遵

守司法礼仪 ， 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行为规范 、 着装得体 、 语言文明 、 态度平

和
，
保持 良好的职业修养和司法作风 。

”

③ 同期修订的 《法官行为规范》 第

① 在古代 ， 审 理 案件是地方 官 员 最 为 重 要 的政 务之 一 ， 可 以说 得上是 首要 政务 ，

因此有 学者认为 古代地 方 官 员 的角 色 是审 判兼 理行政 ， 参 见 郭 建 ： 《 帝 国 缩影一中 国

历 史上 的衙 门 》
，
学术 出版社 1 9 9 9 年版

， 第 1 9 6 页 。

② 《清朝 野史 大观 》 中就记载着
一个县 官坐 堂 失仪 的 故事 。 转 引 自 郭建 ： 《 帝 国缩

影—— 中 国历 史上 的衙 门 》 ， 学 术 出版社 1 9 9 9 年版 ， 第 2 0 1 页 。

③ 最高 人 民法院
： 《 法 官 职 业道德基本准则 》 ， 载 《 人 民法 院 报 》 2 0 1 0 年 1 2 月 6

曰 第 2 版 。

2 3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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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9 条规定 ， 法官应当
“

（

一

） 准时出庭 ，
不迟到 ， 不早退 ， 不缺席

； （
二

）

在进入法庭前必须更换好法官服或者法袍 ， 并保持整洁和庄重 ， 严禁着便装

出庭 ， 合议庭成员 出庭 的着装应当保持统
一

”

。
？ 第 3 0 条还对法官庭审 中的

言行给予 了严格的规定 。

3 ． 专 门的司法仪式 。 这是司法礼仪的制度层面 。 专 门的 司法仪式 ， 是

指能够从整体中独立出来 、 体现着某种特定含义并实现制度化的司法仪式 。

法官就职宣誓仪式就是
一

种具有现代气息 、 比较典型的司法仪式 ， 现在我国

已有一些法院在初任法官或晋升时开始尝试举行法官宣誓仪式 。

4
． 法言法语。 这是司法礼仪的观念层面 。 所谓法言法语 ， 是指 以 司法

文书等司法活动为载体 ， 其内容所体现出特殊的表达形式 。 法言法语注重意

思表达的精确而不注重生动形象效果 ，
不仅是促进法律职业化的前提 ，

而且

是营造 司法独立环境的基础 ，
还是司法权威的重要表现 。

（
四

） 域外文化视野下的 司法礼仪

在西方国家中 ，

“

礼仪
”

具有三种涵义 ：

一

是指言谈举止 ，

二是指教养

和规矩 ， 即为礼节 ，
三是指仪式 、 习俗 、 典礼等 。

② 在西方国家中 ， 仪式源

于传统 ， 而最神圣也是最稳定的传统就是宗教 。 仪式具备宗教的天生品质 ，

这是因为
“

仪式得以存在的原初根据 ， 就在于它能够赋予人们宗教品质
”

③
，

由此可见 ， 西方国家的司法仪式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。 域外的司法礼

仪中 ， 在法院的大门前 、 屋檐上 、 墙壁上 ， 最为我们所熟见的是具有典型代

表意义的正义女神形象 ， 古希腊神话称之为西密斯 ，
罗马神话称之为朱斯提

提亚 。
④ 天平意味着

“

公平
”

的衡量 ， 宝剑意味着
“

正义的裁断
”

。 对西方

法院建筑的考察 ， 以美 国最高法院大楼为例 ， 整座大楼体现了司法平等 、 公

正 、 独立 、 权威的司法理念 ，
不愧为

“

法治信仰 的象征
”

， 整座大楼的规模

与它的名望和尊贵非常匹配 ， 完全可以称为
“

最高层次的 、 国家司法理想

① 最高人 民法 院 ： 《 法官 行为 规 范 》 ， 载 《人 民 法院报 》 2 0 1 0 年 1 2 月 6 日 第 3 版 。

② 佚 名
， 载ｈｔｔｐ ：／／ｚｈ ｉｄａｏ ．ｂａ

ｉ
ｄｕ．ｃｏｍ／

ｑ
ｕｅｓｔ ｉｏｎ／ 1 8 1 5 8 8 9 6 4 ，ｈｔｍｌ

， 2 0 1 2 年 5月

1 1 曰 访 问 。

③ ［ 法 ］ 爱弥尔
？ 涂尔 干

： 《 宗 教 生 活 的基本形 式 》 ，
渠 东 、 汲喆译 ，

上海 人民 出

版社 1 9 9 9 年版 ， 第 3 6 8 页 。

④ 参见 吕 岩峰 ： 《 法 官 的 气 象》 ， 载 《 法 学家茶座 》 第 2 4 期 ，
山 东人 民 出 版 社

2 0 0 8 年版
， 第 6 9 页 ；

大 卫 ？ 义 普 ： 《 司 法 中 的 偏见 》 ， 载 《 法 官 行为 与 职 业伦理 》 ，
法

律 出版社 2 0 0 6 年版 ， 第 1 0 7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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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”

象征 。 在法官形象方面 ， 在西方 国家 ， 通常体现为 以黑色为主色调 的

法袍和卷曲的银灰色长假发 （与律师的短假发不同 ） 。 在司法行为方面 ， 注

重公正等司法职业伦理道德的遵守 ， 强调法官的个人修养 。 在诉讼活动过程

中 ， 法官的言行举止必须符合司法礼仪的要求 ，
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等诉讼

参与人保持足够的尊重 。 在司法仪式方面 ，
通常体现为法官宣誓制度与司法

年开幕仪式 （ 如法律年度开启典礼 ） 。 司法仪式的最重要符号就是法官的服

饰道具 。 西方法官袍的象征意义大致为 ： 神秘 ， 庄重 ， 独立 ， 中立 ， 被动 ，

文化品位 。

（
五 ） 中外文化比较层面上的司 法礼仪认知

司法礼仪作为
一

种法院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， 是理性的 、 客观的存在 。

从法院文化意义上讲 ，
司法礼仪是一种典型的职业礼仪 ， 是作为司法主体的

法院和法官的行为规范 。 它以法院和司法从业人员为主体 ， 主要包括依法行

使国家审判权的法官和对审判工作起到帮助作用的审判辅助人员 ， 诸如书记

员 、 执行员 、 司法警察等 ，

一

般而言主要是指法官 。 其内 容属 于法文化范

畴 ，
不同的法文化孕育了不同的司法礼仪 ， 故应将法文化作为认识 、 理解司

法礼仪以及对其进行价值评判 、 制度构建的基础 。

从客体看 ， 司 法礼仪包括四个方面 ：

一

是司法形象 。
？ 包括法院的建筑

与内部装饰 、 司法从业人员的仪容仪表 、 法袍与徽章等 。
二是司

？

法行为 。 包

括法官在法律规定的权责范围 内活动 ， 司法人员 的行为举止、 语言等 。 三是

司法文书 。 司法文书在礼仪方面的基本要求是 ： 格式规范 ， 整洁美观 ， 遣词

造句准确妥当 ， 尽量使用法言法语 ， 叙述事实清楚 ， 援引法律准确 ， 注重以

理服人 。 四是司法仪式 。 司法仪式 ，
是司法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 ， 主要是指

一些精心设计的 、 符合约定俗成的 、 富有程序意义的操作范式 。

中西方在司法礼仪的 内容上既有相同之处 ，
又有差异性 。 对比分析东西

方文化语境下的司法礼仪可以发现 ， 它们均属于法院文化建设范畴 ， 均是人

类文化在司法活动 中的理性反映 。 司法礼仪处处体现出 司法职业伦理 ， 其核

心大致为公平正义 、 清正廉明 、 公信权威 。 同时 ， 由于中西方法律传统和文

化差异较大 ， 司法礼仪在人们心 目 中的位置 、 在法律中 的作用以及他们表征

的内容均具有较大的差异 。

① 这里 的形象仅指直观 可 见的 形象
，
不含抽象意义上 的形 象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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询
：

Ａ
＇

ｄＨ ｉｆ论

二
、 表达与功能 ：

符号学视野下的司法礼仪再解析

仪式是超越实际功能 、 功用的形式化的行为 ， 是符号化的表达 ， 由
一

系

列象征符号组成 。
① 作为现代意义上的 司法礼仪

，
同样具有

一

些经典的象征

符号 ， 在传递司法信息的同时实现其特有的功能 。

（

－

）
法袍

法袍 ， 英语称为 ｎ＞ｂｅ
， 是法官出庭时身穿的服饰 。 中世纪史学家坎特罗

威茨认为 ：

“

有三种职业有资格穿长袍以表示其身份的 ，
这就是法官 、 牧师

和学者 。 这种长袍象征着穿戴者思想的成熟和独立的判断力 ， 并表示直接对

自 己的 良心和上帝负责 。

”

② 西方大多数国家的法官穿法官袍 ， 法官的长袍

源 自于牧师的神袍 ， 它是
一

种文化符号 ， 它表明着人类历史传承与发展下来

的司法的知识 、 态度和观念 。 在诉讼活动中 ， 法官法袍加身就意味着法官的

中立 、 独立 、 公正和法律的神圣 。 我国法袍的红色前襟配有四颗金黄色的装

饰性领扣 ， 与 国旗的配色
一致 ，

“

体现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
”

。
③ 也有人

认为 ， 它象征人民法院忠于党 ， 忠于人民 ， 忠于事实 ， 忠于法律 。
④ 法袍的

颜色与法律的严肃性 、 肃穆性和庄重性氛围的色调是一致的 。

（
二

） 法徽

国家是通过文化 、 心理的认同而构成的 ，
而这种认同又是通过符号和仪

式的运作造就的 。
⑤ 国家是

一

个
“

想象的共同体
”

。
？ 国徽是

一

个国家的符

号 ， 象征着这个国家的权力 。 国徽是法庭重要的组成部分 。 司法权是国家权

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， 被排他地授予法院和法官行使 。 世界上各个国家的

法庭
一般都设有国旗 （ 区旗 ） 、 国徽 （ 区徽 ） 等权力象征符号 ， 法院与法

官在行使国家权力时 ， 悬挂国徽主要表明
“

国家在场
＂

。 法徽主要附载于法

① 贺 卫方 ： 《 司 法仪式 给法律人以 尊严和荣耀》 ， 载 《检 察 日 报 》 2 0 0 6 年 1 0 月 1 3

曰 第 2 版 。

② ［ 美 ］ Ｅ
？

阿伦 ？ 法 恩兹 沃思 ： 《 美 国 法律制 度概论》 ， 马 清 文译 ，
群众 出版社

1 9 8 6 年版 ， 第 4 0 页 。

③ 赫然 、 关鑫 ： 《法律仪 式略论 》 ， 载 《长春理工 大 学学报 （ 哲 学 社会 科 学版 ） 》

2 0 0 4 年第 6 期 。

④ 廖成 忠 ： 《 中外法 官袍 的 文化透视 》
，
载 《 岭南学术 》 2 0 0 4 年 第 6 期 。

⑤ 高丙 中 ： 《 民 间 的仪式 与 国 家的 在场 》 ， 载 《 社会学 研究 》 2 0 0 1 年 第 1 期 。

⑥ ［ 美 ］ 本 尼迪克特 ？ 安 德 森
：

《 想 象 的 共 同体 》
，
吴壑人译

，
上 海人 民 出版社

2 0 0 3 年版 ， 第 6 8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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袍上 ， 法官穿着法袍时 ， 应同时配戴法徽作为其身份标志 。
？ 我国法律明文

规定法徽应当配戴在红色前襟 4 颗金黄色领扣的正上方 ；
配戴小法徽时 ， 应

当配戴在西服左衣领的正上方 ；
而在穿着配戴大法徽的法服时 ， 法徽应当配

戴在西服左上 口袋的正上方 。 法徽是法官身份的标志 ， 是
一

个识别性的标识

物 ， 体现着法官应当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 ， 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

深刻语义 。 配戴法徽 ， 法徽成为了一个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确定关系与角色

的符号 ； 只有卸下了法徽 ， 法官才能还原
“

大众化
”

生活 。

（
三

） 假发

英美法系 国家 ， 法官在法庭上须戴假发 。 之所以佩戴假发 ， 其隐喻是要

给社会公众 （无论其是庶民还是嫌疑犯 ） 以
一

种经验老到的感觉 。 假发体

现 了法官这种独立权力 的桂冠 ， 银发代表着德高望重 ， 而且也只有具备了老

到的经验 ， 法官戴上假发才会给人庄重 、 信守法律而又能主持公平与正义的

威严形象感 ，
才会产生法律的威严与神圣之意 。 假发象征着佩戴假发的人具

有某种威信 ，
有种德高望重之感 。 假发与法官的结合 ， 赋予了法律的特殊意

义 。 假发不仅是具有表达法律文化和法律精神的符号 ，
而且揭示了法律在特

定场合下的实践与美化了司法公正的环境 ，
还象征着司法权威 ， 暗示了法官

在对待是非对错问题上不但操守正义 ，
而且比较稳重 。

（
四

） 法槌②

法槌是司法实践中的
一

个重要标志物 。 法槌体现了法律传统的
一

种延

续 ， 用法槌敲打法庭的锤台 ， 发出深沉的响声 ， 给所有在场的人以庄重 、 严

肃之感 ， 并予嘈杂的法庭以秩序性 ， 彰显了法律的力量和神圣 。 同时 ， 法槌

具有惩戒功能 。 法植不仅仅是用来指挥庭审的道具 ， 而且是法官的
一种责

任 。 因为法官手里握着法槌时 ， 他 （ 她 ） 明 白 自 己手 中法槌的分量 ， 不仅

是权力的
一种符号表达 ， 更是法官身份的象征 ， 还是法律权威 、 法庭秩序的

象征 。 通过敲打法槌并声明训诫 ， 对那些违反法庭纪律的人能起到震慑

作用 。

① 我 国 法徽正面 中 间 以 华表衡平两个天平 ， 代表 着 中 国 法律追 求 的 正义 ； 外 沿 则

以稻 麦环绕 ，
下方安放着

一个 齿轮
，
象征着建构 中 国法律产 生 的 政权 性质 ；

而 背景颜 色

为 红色
， 象征 着 中 国 法律 的 国 家制度 和政治 的色彩 。 这 一 点 告诉 我们 ，

法律 与 政治 之 间

无法分 开 ， 反而 随 时 体现 两者 的 暧 昧 关 系 ， 甚至 法律背后 总 有政 治 的 阴 影 ， 法律 的
“

颜

色
”

不 能背 离政 治 的 色彩 。

② 我 国 的 法槌底座 呈
“

矩
”

形状 ， 既取
“

规矩
”

之 意 ， 又寓
“

司 法公正
”

之 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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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五

）
判决书

从本质上看 ，
判决书属于法官的法律意见文本符号性的表达 。 从文本形

式上看 ， 判决书 由法官签名 、 法院印制 ， 但因为少数服从多数原则 ，
反对判

决结论的法官的声音被遮蔽 。
？ 判决书是整个诉讼仪式的事后概括 ， 也是所

有仪式及其舞台表演者的终极焦点 ， 仪式中的各种道具和符号以及主体的行

动全部指向 于判决 ， 判决书的结论就是对争议事实的阐述 、 认定和评价的依

据 ， 实体上的公正观念也主要附载在判决书这份文本符号上。 判决书本身就

具备符号的象征意义 ， 而真正的正义性来 自于判决书的内容 。 通过程序和实

体两种结果上的有机结合 ， 全面而有效地展现出了公平与正义 ， 即公平与正

义不是纯抽象而不可塚磨的东西 ，
而是可以通过对争议事实的阐述 、 对法律

的阐释 、 对仪式活动能 以人们看得见 ，
有所实惠 的方式感受 到它 的现实

观念 。

（ 六 ） 功能

在符号学视野下 ， 司法礼仪具有独特的功能 ， 主要体现在如下三太功能

上
：

一是解决纠纷的行为功能 。 以法槌为例 ，

“

表面上看 ， 法官使用法槌主

要起到用来维持法庭秩序 、 划分庭审阶段 、 提示当事人注意庭审进程 、 对法

庭即将作出 的裁决引起重视
… …实质上……法槌的使用是法官正确行使法律

赋予权利的象征 ， 是法官驾驭法庭能力 的体现……
”

？二是具有维护司法权

威的功能 。 以法院建筑为例 ，

“

日 本最高裁判所坐落在东京市 中心最繁华的

地段 ， 被周围郁郁葱葱的花草树木拥抱着……远远望去 ， 就像一座高大的城

堡。 整个建筑都是用坚硬的岩石砌成的 。 中央大厅墙壁全部是抛光大理石面

……大法庭威严壮观 ， 给人以 无形的震慑力 ，

1 5 个法官坐席整齐地排在髙

高的法台上 ， 显示着至高无上的尊严和权威
”

。
③ 三是法律文化的传播功能 。

以法官袍为例 ， 我 国移植了西方的法官袍 ， 将西方的司法符号移植到中 国本

土 ， 并在中国得到广泛接受 ，
无疑体现了法律文化的传播功效 。

三 、 困境与反思 ：
司法礼仪的实践误区与成因

伴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 ， 程式化的司法方式和场景早已进人中 国司法的

① 跃章 ： 《 判决 书 的叙 事学分析 》
， 载 《 南京社会科 学》 2 0 0 4 年 第 1 1 期 。

② 熊毅军 ： 《通过法律 的 仪式
——

司 法 礼仪 的 宗教社会 学解读 》 ， 载 ｈ ｔｔｐ ：／／ｗｗｗ ．

ｃ ｉ ｖｉ ｌｌａｗ． ｃｏｍ．ｃｎ／ａｒｔｉ ｃ ｌｅ／ｄｅｆａｕｌ ｔ ，ａｓ
ｐ ？
ｉｄ＝ 2 1 4 1 7

，
 2 0 1 1

年
6 月 1 0 日 访 问 。

③ 上 引 熊 毅军文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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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菜单
”

。 然而 ， 与之相伴的 司法礼仪的理念和普及适用却存在不少误区 ，

在实践运行中频频出现
“

水土不服
”

的困境 。

（

－

） 意识困境
——形式与形式主义 的冲突

司法礼仪需要以
一定的符号为载体 ，

通过具体的形式展现司法活动的特

性 。 但当前不少法官认为 ， 司法礼仪属于外在的 、 程式化的规范 ， 与案件的

实体处理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；
讲究司法礼仪是司法体制改革中 的形式 主

义 ， 是在
“

作秀
”

， 是华而不实的 ， 没有实质上的作用与意义 ， 因此常常漠

视司法礼仪的存在 ， 认为它是
“

形象工程
”

、

“

面子工程
”

， 只要达到了实体

的公正 ， 作出 了正确的判决 ， 是否遵守司法礼仪并无大碍。 并且在很多 国民

的最深层意识里 ， 不愿意做形式主义的事情 。 我们调查发现 ， 身着法袍让很

多法官颇不 自在
，
尽管

“

上级的红头文件对庭审 的着装规定得很严格 ， 但

一些法院 ， 特别是基层法院还是敢于
‘

顶风作案
’

，

一般不穿法袍 ， 体现出

法官对于这一
‘

政治任务
’

的无声抵抗
”

。
？
（
见表 1

）

表 1 ： 你认为在庭审过程 中是否有必要穿法袍 、 用法槌？

（调查地点 ：
Ｈ 省三级法院 ；

调查对象 ：
Ｈ 省 3 8 6 名法官 ； 调查时 间 ：

2 0 1 1 年 6 月 ）

单位有必要 ｜

不是很有必要
｜

完全没必要不清楚

—

Ｈ省法院法官


8 0


1 4


＿

7



1

Ｈ 省 Ｅ 市中院法官 1 4 4 3 1 1 0 3

Ｈ 省 Ｇ 区法院法官 6 3



2 8



6



4

 

2 8 7


6 3


2 3 ．



8

从哲学上讲 ， 认识反作用于实践有两种情况 ： 第
一

种是正确 的理论指导

实践会使实践顺利进行 ， 达到预期的效果 ；
第二种是当错误的理论指导实践

时 ， 就会对实践产生消极乃至破坏性的作用 ， 使实践归 于失败 。
② 司法礼仪

作为一种司法程式性的要求 ， 与实体法或程序法独立 ， 通过裁判者的思维 、

行为 、 活动以及各种仪式表现出来 ， 旨在强化法律之神圣和公众之虔诚 ， 提

高司法公信力 ， 树立司法权威 。 当前
，
受如何突破国情所限 ， 实现法官 内心

① 方 乐
： 《 法袍 与法槌 ： 符号 改革 的实 际效果

——

来 自 江 苏 省 3 8 6 名 法官 与 4 7 3 名

市 民的调查 》 ，
载 《 法律和和社会科学 》 第 1 卷

，
法律 出版社 2 0 0 6 年版

，
第 1 7 2 页 。

② 李秀林等 ： 《 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 史 唯物主义原 理 》 ，
人 民大 学 出 版社 2 0 0 4 年 版 ，

第 8 6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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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行为的
一

致 ， 表里如
一

的敬仰 ， 的确是一个难题。

（
二

） 信仰困境
——

传统与现代旳冲突

材料一 今案古审 。 2 0 0 8 年 5 月 ，
陕西石泉县法院的法官们 穿 古装模

拟古代庭审 ， 自编 自 导 自演 ， 开庭审理 了 当地一起民事官 司 ，
庭上法官干警

等都 身 穿 古装 ， 说古语 ， 官 司 的 当事人还化 用 《金瓶梅》 中的人名 ，
引得

“

观众
”

阵阵大笑 。 据悉法院以
“

今案古审
”

的方式进行普法宣传 ， 在全 国

法院 系统 尚属首次 。
①

自清末变法以来 ， 中 国引人西方庭审的符号与仪式已有百年的历史 ， 官

方的普法运动开展也近三十年 。 但为何法官和民众仍钟情于古代的司法符号

和仪式 （ 尽管这只是
一

场以普法名义出现的
“

游戏
”

） ？ 这里折射出 的是制

度引进与本土资源相融合的问题 ，
也即法律移植与法律信仰融合的问题。 以

作为中 国古代司法代表的
“

獬豸
”

为例 ， 它看起来貌似与雅典城邦的神坛

审判制度 、 古罗马帝国的占 卜 审判制度很是相似 ， 但是这毕竟只是一种工

具 ， 我们并没有对它形成
一

种信仰 。 在几千年以前 ， 世界上除中 国外的几大

文明发源地 ， 无不发展出法治的司法理念 ， 用法来统治国家 ， 而中国的祖先

却独辟蹊径 ， 以
“

礼
”

治理国家三千年 。 另
一方面 ， 由于缺乏法庭仪式的

传统 ， 西方化的司法符号与中 国司法文化和民众本身的认识之间会产生很大

的冲突 ， 缺乏认同感 。 因此 ， 尽管被当做体现司法权威与 司法公正的工具
——法袍 、 法槌等现代意义上的司法礼仪被中 国引进来 ， 但是 ， 这些程式似

乎并没有达到 当初意想的效果 ， 在基层法院还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水土不服的

现象 ， 法官似乎也不愿意使用这些司法礼仪 ，
而宁愿到 中国 的

“

老祖宗
”

那里寻找威仪 。

（
三

）
文化困境一文化与宗教的冲突

材料二法院 门 口 的
“

辟邪 宝剑
”

。 2 0 0 8 年 7 月
， 各大 网络知名论坛 出

现一个帖子 ， 某发帖者路过东 北某法院 门 前 ，
发现在一个金属竿子的上端悬

挂着
一付 弓 箭和一把宝剑 ， 两者一 同 指向正南方向 。 据打听 ， 原来该法院 因

连 出 了 几件法院领导被调查之事 ，
现任领导花重金请来风水先生指点 。 风水

先生看后 ，
认为要在法院大 门 旁边桂一些物件

“

避邪
”

，
以 防止法院领导再

① 参见陈 霞 ： 《

“

今 案古 审
”

无助于法 制 更 无助 于公平 》 ， 载 《 辽沈 晚报 》 2 0 0 8 年

5 月 1 2 日 第 1 4 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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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出事
”

。
① 该贴一 出 引起网络热议。

虽然此事的真实性以及具体的当事法院并未确定 ，
但背后折射出的实际

是国人普遍存在的祈求风水 、 镇邪物来保平安的文化传统和鬼神信仰 。 尽管

西方的正义女神看起来更美 ， 但当我们要建构以此符号为基础的司法礼仪体

系时 ， 却发现在文化方面面临着相当大的障碍 。 比如黑色法官袍就是
一个突

出的例子 。 黑色不适合中 国人的心里隐喻 。 中国 人一般用黑比喻不好的东

西 ，
比如谈官员腐败时 ， 常常说

“

好黑
”

、

“

黑得很
”

， 中 国许多地方办丧事

穿的丧服是黑色的 。 而英国 、 美 国 、 法国 、 意大利等西方国家 ， 黑颜色象征

着尊严 。 法官都穿着黑颜色的法袍 ， 并且法官袍为黑色散袖 口式长袍 ， 这就

不迎合我国国人的心理 。 再如 ， 法袍与法槌的使用虽然仅仅是一项形式 ， 并

不影响法律制度的根本 ， 但 由于法袍 、 法槌等都来 自于西方的宗教信仰 ， 我

国没有这样的宗教基础
，
法官在接受上存在

一

定的困难 。

（
四

） 职业困境
——法官 角色与其他角色的冲突

材料三 庭审
＂

怪相
”

。 2 0 0 8 年 1 月
，
在四川 省 西充县人民法院 审判庭

上
， 女法官庭审期 间 穿着一款红色带毛领的 羽绒服 ， 并在庭审 中打手机 ， 通

话 时间 长达近 2 分钟 ；
书记 员也身 着便装 ，

一边抽烟一边听案
；
更让人意想

不到 的是 ， 原告正在作 陈述时 ， 审判长的手机响 了
， 他掏 出手机通话近 1 分

钟 ， 原告只 能
“

知趣
”

地停止陈述。
②

关于此事 ， 媒体曾有过一些评论 ， 有的学着甚至认为司法礼仪在基层法

院本身就是
一

种
“

奢侈品
”

。
③ 其中 的原 因除了缺乏刚性惩罚的 因素之外 ，

更重要的是法官角色意识的严重缺失。 从理论上说 ， 庄严肃穆的法庭和法

袍 、 法槌的引进在塑造法律心理方面起着积极作用 ， 提醒身处其境的人所
“

扮演
”

的角色而须时刻注意 自 己 的言行 。 但中国式法官多有
“

杂役化
”

的

倾向
，
集政治家 、 法官 、 律师 、 行政官员等多种角色于一身的混合性主体常

常让法官迷失 自我 。 因此 ，
在法庭上法官不是把 自 己 当作神圣的中立者和

“

正义的化身
”

来看待 ，
司法礼仪的重要性 自 然被忘到九霄云外 。 另

一方

面 ， 在新中 国成立 以来的很长
一

段时期 ， 司法方式及语言的基本走向是大众

① 参 见李斌 ： 《 法院 大楼前挂 弓 箭宝 剑
“

辟 邪
”

？》 ，
载 《信 息 时 报》 2 0 0 8 年 7 月 3

曰 第 1 版 。

② 杨 品
： 《 司 法礼仪在 基层法院是

“

奢 侈 品
”

》 ， 载 《 北 京青年报 》 2 0 0 8 年 1 月 9

曰 第 1 2 焱 。

③ 前 引 熊 毅军 文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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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
， 追求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 ，

通过
“

炕上开庭
”

、

“

送法下乡
”

、

“

以调解

为主
”

等做法解决纠纷 ， 并不需要摆那种过分庄重的司法礼仪 。 这种司法

模式方式 自然也会影响到法官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， 在法官乃至当事人看来 ，

正式的司法礼仪
“

更像是阔人 、 富人家的行头 ， 消费起它们来 ， 有些
‘

暴

发户
’

的感觉
＂

。
①

四 、 选择与路径 ：
理想与现实融合的司法符号

符号学认为 ， 人与客观世界的联系是通过符号建立起来的 ， 即人通过符

号认识世界 。 符号既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知的结果 ， 也是认知世界的方式和

人类文化发展所依赖的条件 。
② 在符号学视野下 ， 司法礼仪如何实现好理想

与现实的融合呢？ 笔者作如下思考 ：

（

－

） 追根溯源
——

在历史传承 中寻求支持
‘

在符号学上 ， 符号具有传承文化与延续人类的精神理想的意义 ， 具有在

继承中传承递延的特点 。 符号学视野下的司法礼仪作为我国 的
“

舶来品
”

获得大众的认同 ，
势必要在历史传承中寻求

“

中 国元素
”

的支持 。 在我 国

传统文化中 ， 符号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 。

一

是图腾信仰 。 从远古开始 ， 我

国先民就把动物 、 植物或者其他物体作为
一

种符号上的标志 ，
以此象征着某

物体 、 某个人或某
一

群体 。 借助于这样的原始崇拜物 ， 树立了最简单的图腾

信仰 。
二是符号崇拜 。 随着图腾信仰的发展 ， 出现了符号崇拜

，
并不断深化

着各种各样的符号崇拜 。 随着符号崇拜的不断发展 ， 符号传承递延由最初的

图腾对象的物理属性转向到图腾对象的文化内涵的探索上 。 在中 国人的符号

崇拜中 ， 最突出 的符号就是龙 。 通过龙的崇拜 ，
有力地塑造 了 民族共 同心

理
， 并形成了 中华民族共同信仰 。 三是语言符号 。 在语言符号学上 ， 我国两

汉时期诞生了蕴含丰厚符号学思想的 《说文解字》 等不朽著作 。 由此可见 ，

尽管符号的表现形式和符号载体在不断变化 ， 但符号具有很深的历史积淀 ，

并且在我国历史长河之中还起到 了
一定的作用 。 通过探寻到历史文化中的符

号传统 ， 有助于司法符号在我国的接受 、 认同与适用 。

（
二

） 他山之石一在域外移植 中寻求认 同

引入与借鉴西方的司法符号 ，
必须要考虑到 中国的国情 ，

考虑到民众的

① 前引 熊 毅军文 。

② 王铭 玉 ： 《语 言文化研究 的 符号 学观 照 》 ，
载 《 中 国 社会科学》 2 0 1 1 年第 3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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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受程度 ， 即本土化的问题。 只有理解了符号式的司法礼仪 ， 才能对符号式

的司法礼仪实现认同 。 在笔者看来 ， 实现本土化有两大 因素 ：

一是能够移

植 ， 这是前提条件 。 二是能够被国 民所接受 ， 这是关键条件 。 司法礼仪作为
“

舶来品
”

的符号 ， 尽管在当今还存在
一些

“

水土不服
”

的情况 ， 但是我们

可 以考虑在中西方符号文化方面寻求共同点 。 在笔者看来 ， 符号方面具有多

个方面的一致性或者类似性 。 譬如 ：

一是在符号上具有相似性。 以法袍为

例 ，
西方的法袍符号与 中国古代司法官员的袍相类似 。 二是在符号使用效果

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。 在英美法系 国家 ， 法官戴假发 、 穿长袍 ， 给人的印象

是年长和权威 。 在 中 国古代 ，
民间纠纷解决往往找穿长袍并 白发苍苍的长

者
，
给人的印象同样是年长与权威 。 另外 ， 随着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， 我

国的 民众对国外符号式司法礼仪的认识渐渐加深 ， 特别是对正义女神 、 法

袍 、 法槌等符号有了
一

定的了解与认同 ， 为我 国移植符号式司法礼仪奠定了

基础 。

（
三

） 独树
一

巾只
一在现实构建中实现特色

社会学家涂尔干指出 ：

“

古往今来 ， 我们看到社会始终在不断地从普通

事物中创造出神圣事物 。

”

？ 人类文化符号哲学的创始人卡西尔认为 ， 符号

具有灵活多样性 ， 真正的人类符号并不体现在它的一律性上 ， 而是体现在它

的多面性上 。
② 因此 ， 在符号学视野下的司法礼仪具有衍生性和推广性 。 构

建我国特色的 司法符号 ， 可以从三个方面努力 ：

一是法官司法礼仪应具有 民

族特色 。 中华民族有着十分深厚的文化底蕴 ，
在民族特色的符号方面具有

一

定的优势
，
在塑造法官独特的形象时展示出它独到的地方 。 譬如 ： 中国文化

的红色 、 黄色等可适当地加载到法袍之中 ， 可 以建立特色的法袍 。 二是注重

司法礼仪的更新 。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 ， 进行司法礼仪符号的拓展与

更新 ， 并不断融入更多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因素 ， 塑造出既有历史传统 ， 又有

现代感和亲和力的新法官形象。 譬如建立新任职法官任职仪式公开宣誓制

度 ， 用誓言表示效忠宪法和法律 。 三是实现符号外延与 内涵的有机统
一

， 让

民众通过符号来建构 自 己心 目 中 的法官形象 ， 在潜移默化 中达到塑造法官形

① ［ 法 ］ 爱 弥 尔 ？ 涂 尔干 ： 《 宗教 生 活 的基本 形式 》 ， 渠 东 、 汲 喆译 ， 上海 人 民 出

版社 1
9 9 9 年版

， 第 2 6 页 。

② 黄 碧云 ： 《 新生代 网 络流 行语 的 符号 学 解析 》 ， 载 《 新 闻 与 传 播研 究 》 2 0 1 1 年

第 2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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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的 目的 。

结语

司法礼仪作为法院文化的感观 、 外化 、 直观的形象 ， 不但对法官个体产

生作用 ，
而且以不能替代的感知 、 影响和接纳效果作用于社会公众 。 法官文 ．

质彬彬 ， 质朴睿智 ，
成熟的修养 ， 适度的风趣与幽默 ， 令人心情舒畅 ，

．

“

他

们 （判决 ） 的锋芒如此精妙与隐秘 ， 以致部门 的作者 （ 法官 ） 从未失却温

和与平静。

”

（Ｄ 这意味着礼仪传导给司法的典雅之美 ： 干净 、 沉着 、 完美。

虽然 ， 当下的法官和民众对司法之美还颇感陌生 ，
特别是在一个法治传统匮

乏的国度 ， 司法礼仪建设之路并不平坦 ’
但无论道路多么艰难 ， 司法礼仪的

符号烙印都将嵌人法官的职业生涯 。 作为一名法官 ， 笔者不仅期待每一次司

法活动都能输出正义的结果 ，
也期盼礼仪之美盈漾在司法之中 。 但愿这

一

期

待的实现并不遥远。

① ［ 美 ］ 西蒙 ： 《打造美 国
： 杰斐 逊总 统 与 马 歇 尔大法 官 的 角 逐 》

， 徐 爽等译 ，
法

律 出版社 2 0 0 9 年版 ， 第 3 6 8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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